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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物業交易涉及複雜程序，持牌人在處理物業交易時，必須具備

相關的專業知識和操守。多年來，地產代理監管局（「監管局」）致

力改善及提升地產代理行業的專業操守和水平，並制訂《操守守

則》，為持牌人在執業上提供指引。持牌人在執業時如沒有遵守

《操守守則》，可能會被視為並非《地產代理條例》下的持牌人的適

當人選，繼而影響他們持有或繼續持有牌照的資格，並可能被紀

律處分。

為了協助持牌人熟悉《操守守則》內的指引，監管局編製了這本

《操守守則實例》供持牌人參考，透過真實個案闡釋有關守則，讓

持牌人更易掌握《操守守則》的要求，藉以提醒持牌人在處理物

業交易時要以正當手法及合乎道德操守的原則行事，從而進一

步提升地產代理行業的專業操守及服務水平。

地產代理監管局
2013年7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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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責聲明

本《操守守則實例》僅作一般參考之用，不可視為法律或專業意

見。如讀者就個別情況有疑問，應尋求法律意見。除非在《操守

守則實例》中有特別聲明，本《操守守則實例》內的「評註及提示」

是根據2013年5月時的法律和執業情況而作出。對於本《操守守

則實例》全部或部份內容而引起或與之有關的損失，監管局恕不

負責。

在本《操守守則實例》中，代名詞「他」同時包括男性和女性，並沒

有任何性別歧視的含義。

版權

本《操守守則實例》的版權為監管局所有。任何人士除非獲監管

局事先書面允許，否則不論在任何地方、以任何方式或為任何目

的，不得翻印、轉載或節錄本專題論集的全部或部分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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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

所有提述：

1. 「監管局」指地產代理監管局。

2. 《條例》指《地產代理條例》。

3. 《常規規例》指《地產代理常規（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）規例》。

4. 《發牌規例》指《地產代理（發牌）規例》。

5. 《操守守則》指由地產代理監管局制訂的操守守則。

6. 「執業通告」指由地產代理監管局制訂的執業通告。

7. 「土地查冊」指從土地註冊處取得物業的土地登記冊。




